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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9〕第 89 号 

 

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于 2019年 7月 16日披露的《关于媒体报道的说明公告》

显示，承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及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博信股份”）实际控制人罗静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，罗静实

际控制的广东中诚实业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诚实业”）与你

公司子公司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摩山”）存

在业务往来，中诚实业及其相关方以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宁

采购中心等主体为付款方的应收账款债权向上海摩山申请了保理融

资款，并签署了《国内保理业务合同》及其他相关债权转让文件。截

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，尚未清偿保理融资款本金金额计人民币

289,938.21万元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： 

1. 详细说明上海摩山与中诚实业及相关方签署的《国内保理业

务合同》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的具体内容、合同签署各方

的权利义务、融资金额、担保措施、违约赔偿条款等； 

2.请核查并详细说明以苏宁易购苏宁采购中心等主体为付款方

之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及真实性，说明你公司子公司上海摩山在与中

诚实业及相关方签署《国内保理业务合同》前是否充分履行了尽职调

查和风险控制程序，以及上海摩山内部审核决策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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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具体执行情况和有效性； 

3. 请你公司说明该事件是否对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、资金

周转能力、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；请你公司说明已

采取或拟采取的保护公司合法权益、保障生产经营稳定、保障营运资

金周转、保护公司股东利益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，并及时揭示风险。 

请你公司于 7月 18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我部。同时，提醒你公

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9年 7月 16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